
 

电子探针标准样品证书的演变 
 

有证电子探针标样的证书，从 1984 年以来经历了几次变化： 

（1）最初是以小标签形式发放； 

（2）后来由技术监督局只对研制单位发放证书，用户拷贝后作依据； 

（3）1995-2002 年允许各负责研制的分技术委员会自编证书，进行发放； 

（4）由于 2002 年前的管理有种种问题，从 2003 年起，全国标样委员会要求一

律用新版的符合国际惯例的证书，同时宣布老证书一律仃止发放。 

由于电子探针标样的研制是 20 多年来的成果，老标样的复检、复研制或重新研

制是一个数年的过程，因此，许多实际是国家级的电子探针标样暂时的确无法发证。 

幸好，目前我们已有部分标样获得了新证书，同时还有部分将获得新证书。而且，

在所有有关电子探针分析的标准文件中，都规定在没有国标的情况下，允许使用研

究标样（即实验室标样），这在 GB/T17359-1998 年的附件中已列举得十分详细。因

此建议在过渡时期可用标委会证明，正式电子探针标样的证书以后再补。 

 

有证电子探针标准物质的证明文件，也经历了几次变化。从本质上讲标准物质

与标准样品实际上完全是一个东西，只是前者由原计量系统管理，目前实际上由标

物所具体管理，后者是由全国标样委员会管理，标准物质只有计量器具许可证，原

证由研制单位保管、使用单位只给复印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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